附件5
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闽建〔2024〕10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就优化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通知如下：
1、 关于贷款收入还贷比
借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月应还款额与其本人及配偶个人信用报告中反映的已有各项负债月应还款额之和，占借款申请人家庭月收入之和的比例控制在60%以内。
2、 关于贷款额度与购房提取合计金额的控制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本套住房已提取总额合计不超过住房总价款或工程造价款。
3、 关于贷款期限限制条件
贷款期限不超过抵押住房剩余使用年限。
四、关于逾期贷款还款宽限期
借款人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还款，且逾期7日后未偿还的，按借款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并将逾期信息报送人行征信。
五、关于贷后停缴
凡缴存单位未办理正常缓缴手续，借款人在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后停止缴存住房公积金连续12个月或累计15个月的，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有权按借款合同约定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至同期LPR水平或提前收回全部贷款余额。
[bookmark: _Hlk203726395]借款人在公转商贷款发放后停止缴存住房公积金连续12个月或累计15个月的，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有权按借款合同约定终止贴息。
六、关于现役军人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借款申请人配偶为在军队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现役军人，申请贷款时正常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的，可与借款申请人一并计算其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七、提高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生育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至少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现有政策可贷额度基础上增加25万元。
八、规范住房公积金贷款与居住权相关事宜
所购住房已设立居住权的，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不予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所购住房已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尚未结清的，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不得同意设立居住权。
本通知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我市以往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5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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